附件1

《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证》编号原则

    一、《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证》编号由10位阿拉伯数字组成。

    第1、2位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，第3、4位为市（地、州、盟）区划代码，第5、6位为县（市、旗、区）区划代码，第7、8、9、10位为顺序号。

    有关区划代码按国家《行政区划代码》执行。

    二、国土资源部机关执法监察人员《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证》编号为“部＋顺序号”。

    三、省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人员《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证》编号的第3、4、5、6位统一填写“0000”。

